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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制定廣播電視法，公布之。

總　　　統　嚴家淦
行政院院長　蔣經國

廣播電視法

六十五年一月八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管理與輔導廣播及電視事業，以闡揚國策，宣導政令，報導新聞，評論時事，推廣社會教育，發揚中華文化，提供高尚娛樂，增進公共福利，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用辭釋義如左：

一、稱廣播者，指以無線電或有線電傳播聲音，藉供公眾直接之收聽。

二、稱電視者，指以無線電或有線電傳播聲音、影像，藉供公眾直接之收視與收聽。

三、稱廣播、電視電臺者，指依法核准設立之廣播電臺與電視電臺，簡稱電臺。

四、稱廣播、電視事業者，指經營廣播電臺與電視電臺之事業。

五、稱電波頻率者，指無線電廣播、電視電臺發射無線電波所使用之頻率。

六、稱呼號者，指電臺以文字及數字序列表明之標識。

七、稱電功率者，指電臺發射機發射電波強弱能力，以使用電壓與電流之乘積表示之。

八、稱節目者，指廣播與電視電臺播放有主題與系統之聲音或影像，其內容不涉及廣告者。

九、稱廣告者，指廣播、電視內容為推廣宣傳商品或服務而收取報酬者。
第　三　條　　廣播、電視事業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新聞局（以下簡稱新聞局）。

電臺主要設備及工程技術之審核，電波監理，頻率、呼號及電功率之使用與變更，電臺執照之核發與換發，由交通部主管之。

前項主要設備，由交通部定之。
第　四　條　　廣播、電視事業使用之電波頻率，為國家所有，由交通部會同新聞局規劃支配。

前項電波頻率不得出租或轉讓。
第　五　條　　政府機關所設立之電臺為公營電臺。由中華民國人民組設之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所設立之電臺為民營電臺。必要時各類電臺得聯合經營之。
第　六　條　　軍事機關設立軍用電臺，其所用發射方式、頻率及呼號，由國防部會同交通部處理。

軍用電臺節目之管理，準用本法之規定。
第　七　條　　遇有天然災害、緊急事故時，政府為維護公共安全與公眾福利，得由主管機關通知電臺停止播送，指定轉播特定節目或為其他必要之措施。
第二章　電臺設立 
第　八　條　　電臺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其設立數目與地區分配，由新聞局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　九　條　　為闡揚國策，配合教育要求，提高文化水準，播放空中教學與辦理國際廣播需要，應保留適當之電波頻率；其頻率由新聞局與交通部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電臺之設立，應填具申請書，送由新聞局轉送交通部核發電臺架設許可證，始得裝設。裝設完成，向交通部申請查驗合格，分別由交通部發給電臺執照，新聞局發給廣播或電視執照後，始得正式播放。

電臺設立分臺、轉播站，準用前項規定。
第十一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由新聞局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十二條　　廣播或電視執照，有效期間為二年，期滿應申請換發。
第十三條　　廣播、電視事業之組織及其負責人與從業人員之資格，應符合新聞局之規定。
第十四條　　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股權之轉讓，變更名稱或負責人，應經新聞局許可。

前項停播時間，除不可抗力外，逾三個月者，其電波頻率，由交通部收回之。
第十五條　　電臺設備標準及廣播、電視事業工程人員資格，應符合交通部之規定。
第三章　節目管理
第十六條　　廣播、電視節目分為左列四類：

一、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

二、教育文化節目。

三、公共服務節目。

四、大眾娛樂節目。
第十七條　　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節目之播放時間所占每週總時間，廣播電臺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五，電視電臺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

大眾娛樂節目，應以發揚中華文化，闡揚倫理、民主、科學及富有教育意義之內容為準。

各類節目內容標準及時間分配，由新聞局定之。
第十八條　　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其所播放節目之分配，由新聞局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廣播、電視節目中之本國自製節目，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

外國語言節目，應加映中文字幕或加播國語說明，必要時新聞局得指定改配國語發音。
第二十條　　電臺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應占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
第二十一條　　廣播、電視節目內容，不得有左列情形之一：

一、損害國家利益或民族尊嚴。

二、違背反共復國國策或政府法令。

三、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令。

四、傷害兒童身心健康。

五、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六、散佈謠言、邪說或淆亂視聽。
第二十二條　　廣播、電視節目對於尚在偵查或審判中之訴訟事件，或承辦該事件之司法人員或有關之訴訟關係人，不得評論；並不得報導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
第二十三條　　對於電臺之報導，利害關係人認為錯誤，於播送之日起，十五日內要求更正時，電臺應於接到要求後七日內，在原節目或原節目同一時間之節目中，加以更正；或將其認為報導並無錯誤之理由，以書面答覆請求人。

前項錯誤報導，致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受有實際損害時，電臺及其負責人與有關人員應依法負民事或刑事責任。
第二十四條　　廣播、電視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時，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相等之答辯機會，不得拒絕。
第二十五條　　電臺播送之節目，除新聞外，新聞局均得審查；其辦法由新聞局定之。
第二十六條　　新聞局得指定各公、民營電臺，聯合或分別播送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
第二十七條　　電臺應將其節目時間表，事前檢送新聞局核備；變更節目時亦同。
第二十八條　　無論任何類型之節目，凡供電臺使用者，其輸入或輸出，均應經新聞局許可。
第二十九條　　電臺利用國際電信轉播設備，播放國外節目，或將國內節目轉播國外者，應先經新聞局許可。
第四章　廣告管理 
第三十條　　民營電臺具有商業性質者，得播送廣告。其餘電臺，非經新聞局許可，不得為之。
第三十一條　　電臺播送廣告，不得超過播送總時間百分之十五。

有關新聞局及政令宣導節目，播放之方式及內容，不得由委託播送廣告之廠商提供。

廣告應於節目前後播出，不得於節目中間插播；但節目時間達半小時者，得插播一次，或二次。

廣告播送方式與每一時段中之數量分配，由新聞局定之。
第三十二條　　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於廣告內容準用之。
第三十三條　　電臺所播送之廣告，應與節目明顯分開；內容應依規定送請新聞局審查。經許可之廣告內容與聲音、畫面，不得變更。

廣告內容審查標準，由新聞局定之。
第三十四條　　廣告內容涉及藥品、食品、化粧品、醫療器材、醫療技術及醫療業務者，應先送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取得證明文件。
第三十五條　　廣播、電視事業之負責人或其他從業人員，不得將電臺設備之全部或一部，交由委託播送廣告者直接使用。
第五章　獎勵輔導
第三十六條　　廣播、電視事業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予獎勵：

一、宣揚國策或闡揚中華文化，成績卓著者。

二、維護國家或社會安全，具有績效者。

三、辦理國際傳播，對文化交流有重大貢獻者。

四、推行社會教育或公共服務，成績卓著者。

五、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比賽，獲得優勝或榮譽者。

六、在邊遠、貧瘠或特殊地區，經營廣播、電視事業、成績卓著者。

七、對廣播、電視學術有重大貢獻，或廣播、電視技術有發明者。

前項獎勵規定，對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與從業人員及節目供應事業準用之。
第三十七條　　前條之獎勵，除合於其他法律之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外，由新聞局核給獎牌、獎狀或獎金。
第三十八條　　電臺採訪新聞或徵集對業務有關之資料，有關機關應予以便利。
第三十九條　　電臺委託或利用國營交通事業機構，傳遞新聞或電波信號時，得視需要優先辦理。
第四十條　　電臺電波發射機天線周圍地區，因應國家利益需要，得由新聞局會同內政部、交通部劃定範圍，報經行政院核定後，函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限制建築。
第六章　罰　　則
第四十一條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本法規定者，視情節輕重，由新聞局予以左列處分：

一、警告。

二、罰鍰。

三、停播。

四、吊銷執照。
第四十二條　　廣播、電視事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

一、違反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或第三十一條規定者。

二、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者。
第四十三條　　廣播、電視事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經警告後不予改正，或在一年內再有前條情形者。

二、播送節目或廣告，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至第六款規定之一者。

三、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三十四條規定者。
第四十四條　　廣播、電視事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處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外，並得予以三日以上、三個月以下之停播處分：

一、一年以內經處罰二次，再有前二條情形者。

二、播送節目或廣告，其內容觸犯或煽惑他人觸犯妨害公務罪、妨害投票罪、妨害秩序罪、褻瀆祀典罪或妨害風化罪，情節重大，經判決確定者。

三、播送節目或廣告，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

四、播送節目或廣告，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至第六款之一，情節重大者。

五、違反第三十條規定，擅播廣告者。

六、違反第三十五條規定者。
第四十五條　　廣播、電視事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吊銷其廣播或電視執照：

一、播送節目或廣告，其內容觸犯或煽惑他人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懲治叛亂條例之罪，經判決確定者。

二、播送節目或廣告，其內容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節重大者。

三、違反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者。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七條或第二十六條所為之規定者。

五、被處分停播期間，擅自播送節目或廣告者。

六、一年以內已受定期停播處分二次，再有違反本法規定情事者。

前項第一款情形，在判決確定前，新聞局得於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先予停播。
第四十六條　　依本法吊銷廣播或電視執照者，並由交通部吊銷其電臺執照。
第四十七條　　依本法所處罰鍰，受處分人延不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四十八條　　依本法所為停播或吊銷執照處分，受處分人抗不遵行者，得請該管警察機關協助執行之。
第四十九條　　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與從業人員及節目供應事業負責人與從業人員，違反本法之規定或依本法所為之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準用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之規定。

前項人員涉及刑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五十條　　本法施行細則、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管理規則及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與從業人員管理規則，由新聞局定之。

廣播電視事業工程人員管理規則及電臺設備標準，由交通部定之。
第五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八日


茲修正建築法第三條、第七條、第十三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四條、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七條，並刪除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嚴家淦
行政院院長　蔣經國

內政部部長　林金生

修正建築法第三條、第七條、第十三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四條、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七條，並刪除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三條條文
六十五年一月八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適用地區如左：

一、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二、實施區域計畫地區。

三、經內政部指定地區。

前項地區外供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本法亦適用之。

第一項第二款之適用範圍及管理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　七　條　　本法所稱雜項工作物，為營業爐灶、水塔、瞭望臺、廣告牌、散裝倉、廣播塔、、圍牆、駁嵌、高架遊戲設施、游泳池、地下儲藏庫、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昇降設備，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挖填土石方等工程。
第十三條　　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但有關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公有建築物之設計人及監造人，得由起造之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自治團體內，依法取得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證書者任之。

開業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不能適應各該地方之需要時，省政府得報經內政部核准，不受前二項之限制。
第十七條　　（刪除）
第十八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三條　　（刪除）
第二十七條　　非縣（局）政府所在地之鄉、鎮，適用本法之地區，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得委由鄉、鎮（縣轄市）公所依規定核發執照。鄉、鎮（縣轄市）公所核發執照，應每半年彙報縣（局）政府備案。
第三十四條　　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之工程及設備圖樣、計算書、說明書，應分別由有關科、系大專畢業資格，經依法任用並具有五年以上工程經驗之人員辦理；必要時得委託具有上開人員之機關代為辦理。遇有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並得委託具有該項學識及經驗之專家，代為審查或鑑定。
第三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案件，認為不合本法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或妨礙當地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規定者，應將其不合條款之處，詳為列舉，依第三十三條所規定之期限，一次通知起造人，令其改正。
第三十九條　　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仍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但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不增加高度或面積，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
第四十條　　起造人領得建築執照後，如有遺失，應登報作廢，申請補發。

原發照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申請之日起，五日內補發，並另收取執照工本費。
第四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但都市細部計畫規定須退縮建築時，得在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
第五十二條　　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退讓之土地，由直轄市、縣（市）（局）政府依法徵收。其地價補償，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法。
第五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於發給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依照建築期限標準之規定，核定其建築期限；建築期限標準，由省（市）政府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前項建築期限，承造人因故未能如期完工時，得申請展期。但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六個月，逾期執照作廢。
第五十四條　　起造人自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應於三個月內開工；並應於開工前，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將開工日期，連同姓名或名稱、住址及證書字號，申請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在非縣（局）政府所在地之鄉、鎮，實施本法地區，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應向鄉、鎮公所申報。

起造人因故不能於前項期限內開工時，應敘明原因，申請展期。但展期不得超過三個月，逾期執照作廢。
第五十八條　　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除：

一、妨礙都市計畫者。

二、妨礙區域計畫者。

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妨礙公共交通者。

五、妨礙公共衛生者。

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

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第五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因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之變更，對已領有執照尚未開工或正在施工中之建築物，如有妨礙變更後之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者，得令其停工，另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

起造人因前項規定必須拆除其建築物時，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應對該建築物拆除之一部或全部，按照市價補償之。
第六十八條　　承造人在建築物施工中，不得損及道路、溝渠等公共設施；如必須損壞時，應先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並規定施工期間之維護標準與責任，及損壞原因消失後之修復責任與期限，始得進行該部分工程。

前項損壞部分，應在損壞原因消失後即予修復。
第七十條　　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自接到申請之日起，十日內派員查驗完竣。其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發給使用執照；不相符者，一次通知其修改後，再報請查驗。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查驗期限，得展延為二十日。

建築物無承造人或監造人，或承造人、監造人無正當理由，而拒不會同或無法會同者，由起造人單獨申請之。
第七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集會堂、學校、市場、戲院、電影院、舞廳、遊藝場所及其他類似用途之建築物，應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衛生之結構及建築物設備。遇有天災、事變或緊急事故發生時，並得隨時檢查。其有不合規定者，得限期令其修改或停止其作公眾使用，必要時得令其拆除或強制拆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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